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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000503               编号：2017-07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业务进展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务进展情况 

为适应社会治理方式改革，创新管理方式，积极发挥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作

用，继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按照基金可持续、保障不降低的原则，发挥支

付方式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保证医

保支付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提高本地的医保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逐步形成医保药

品市场价格发现机制，推进药品价格改革，引导搭建科学合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

制，经三方友好协商，公司下属子公司安徽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滁州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及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就“基本医疗保

险支付评价与标准制订委托服务”事宜开展合作，并于 2017年 2月 15日签署了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评价与标准制订委托服务协议》。 

二、协议内容 

1、三方坚持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原则，统筹考虑基金管理需求，共同研

究制订与管理需求相适应的基本医疗保险药械支付标准（以下简称“支付标准”）。

通过合作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支付标准评价管理体系，通过支付标准引导医药

机构、参保人主动选择质优价优产品，合理控制医疗成本，促进合理用药； 

2、公司参考滁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现行支付能力、参保人负担与市

场交易水平，提供药械产品支付标准设计服务；立足于当地参保人员基本医疗需

求和临床用药需求，提供规范化评价服务； 

3、公司会同滁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与医疗机构、医药供应商构建协

商谈判机制，市场化提高质优价优药品占比，有效减轻参保人不合理医疗负担； 

4、公司提供医保药械信息库、医保药械支付评价引擎、决策辅助系统、药

械信息采集平台、社会公示平台、参保人服务平台等工具，提高滁州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及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工作效率，增加参保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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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医保影响力。 

三、合作重要意义 

自 2015年以来,国家各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医保支付价改革的通知、

指导意见等。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

成。同时指出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医保药品支付

标准，探索建立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医保支付标准与医院销售价之间

存在的价差允许医院留存，也调动了医院降低药价的积极性。这是医药卫生领域

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公司凭借多年药械招投标业务积累的数据优势以及医

保智能审核业务与各地医保形成的固化关系，再次占领先机，截至目前，公司已

与包含杭州、岳阳、南京、珠海、赤峰等地市在内的近 30 个地市签署了基本医

疗保险支付评价与标准制订委托服务协议。 

辅助医保支付评价及标准制订是公司医保基金智能管理业务的核心内容。该

项工作的开展是公司医药行业数据库应用、大数据分析及业务延伸能力的精准展

现，公司业务线从医保端到医药厂商形成了有机连接。 

通过相关业务的开展，公司数据的权威性及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提升，

公司将不断丰富业务内容。公司将根据服务内容向医保收取服务费用，同时公司

将与医药厂商开展创新合作，向药品生产厂商收取一定的信息服务费及增值服务

费。 

    四、风险提示  

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且

公司医保支付评审业务处于业务搭建初期，业务模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

业务进展情况，公司将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